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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靖西市大莫村
因地制宜精准扶贫

持续开展“减证便民”行动，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是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点工作。 图为辽宁锦州行政审批局服务中心，群众在体验“一
站式”自助服务。 CNSPHOTO提供

从制度层面根除各类奇葩证明

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
本报记者 李远方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
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

社会创造力，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
布《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以方便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聚焦企
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痛
点”， 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
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最大限度利民便民
＞＞＞

此次出台意见的目的在于以
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事项为重
点，优化办事流程，完善便民服务
措施， 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 加强与政务信息资源共
享、信用体系建设、“互联网 + 政务
服务”等工作的衔接，充分发挥叠
加效应， 形成协同推进的体制机
制。

“要按照最大限度利民便民原

则，有针对性地选取与企业和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用频次较高
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事项实
行告知承诺制， 特别是在户籍管
理、市场主体准营、资格考试、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健康体检等方面，
要抓紧推行、尽快落实。 ”

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
院部门，以及实行以部门为主的双

重领导管理体制的系统，要结合实
际，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
项范围，国务院其他部门要确定部
门本级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
项范围。 以行政机关清楚告知、企
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推动形
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明确、
各负其责、 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
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
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明确涉企许可范围
＞＞＞

“对涉企许可事项，申请人就
其符合许可条件作出承诺，通过事
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许可
条件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的，实行
告知承诺制。 ”按照意见要求，要公
布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和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目录，按照全面
准确、权责清晰、通俗易懂的要求，
科学编制告知承诺制工作规程，修
改完善办事指南，制作告知承诺书
格式文本。

书面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事
项名称，设定依据，证明内容或者
许可条件和材料要求， 承诺方式，
不实承诺可能承担的民事、 行政、
刑事责任， 行政机关核查权力，承
诺书是否公开、 公开范围及时限
等。 如申请人自愿签署告知承诺书

并按要求提交材料，行政机关应当
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实际上， 自 2019 年 5 月国务
院决定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试点以来，多个试点地区的实践取
得了积极成效， 对减少证明事项、
简化行政审批、方便企业和群众办
事创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都自贸区试点涉农企业经
营许可事项清单共 46 项， 在自贸
区内企业办理涉企农业经营许可
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
务等四种方式分类实施改革。 企业
持有营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行政
审批部门对审批改为备案事项不
再发放涉企证照，不再执行定期验
证和换证制度。 其中，实施告知承

诺事项 5 项，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
许可条件并提交材料的，企业领证
后即可开展经营。 同时，优化审批
服务事项 38 项， 坚决取消各种奇
葩证明。

今年 4 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在扩大试点地区实施“证照
分离”改革全覆盖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清单》， 决定在扩大试点地区对
355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按照直
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
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 4 种方
式改革。 其中，实行告知承诺 49 项
并实施清单管理，发挥清单约束作
用， 逐项列明江苏省对应事项名
称、设定依据、审批层级和部门、改
革方式、具体改革措施、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等内容。

依法问责确保落实
＞＞＞

意见要求，“各省、 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制定本地
区、本部门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
承诺制的实施方案，并报司法部备
案。 司法部、国务院审改办要分别
加强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
协调，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和跟踪评估，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国
务院。 ”

意见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切
实做到率先推行、以上带下，加强
对本系统全面推行告知承诺制工
作的督促指导， 及时建章立制，加
强制度建设。

意见还提出，要把全面推行告
知承诺制工作推进情况纳入法治
政府建设考评指标体系和年底效
能目标考核体系，列为年度法治政
府建设督察内容，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 对工作中表现突
出、企业和群众评价满意度高的单
位及人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
以表彰和奖励。 建立督察情况通报
制度，对工作中违纪违法的单位及
人员要依纪依法问责。 按照“权责
一致、尽职免责、失职追责”原则，
建立健全改革容错机制，属于合理
容错情形的，对相关单位及人员依
纪依法免除相关责任或者减轻、从
轻处理。

广西百色靖西市大莫村的
一个山坡上，6 头黄牛正悠闲地
吃草。“一头育肥的牛能卖万把
块，山那边还有我家 20 只羊，出
栏后每只能挣 1000 多元。”正在
放牧的村民陆金从介绍。

这些年， 广西大力扶持扶
贫产业发展，确定 86 种产业形
成特色产业目录， 集中力量投
入产业奖补资金、 扶贫小额信
贷，支持各地扶贫产业集约化、
规模化发展。 借力产业扶贫，大
莫村发展起了优质稻种植等特
色产业。

2018 年， 大莫村成立村集
体股份公司———靖西市兴边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 与中科畜牧
（深圳） 有限公司合作经营，建
起了大莫生态养殖场。“像陆金
从这样的农户， 依托生态养殖
场，养殖技术有人教，牛羊销售
有保障。 ”大莫村第一书记王翔
说。

“去年我家摘了贫困帽，最
近准备扩大养殖规模， 再买 10
只母羊。 ”陆金从说，“好日子越
过越有奔头。 ”

以前每逢旱季，连着三四个
月不下雨，只有一眼山泉供村民
取水。 2018 年初，村民们顺着山
泉水，历经曲折找到了 5 个水源
地。 当年 7 月，对口帮扶大莫村
的深圳市龙岗区出资 160 万元，
建成 5 个高位水池和 7.5 公里
长的引水管道。

去年初，大莫村建成防渗水
利工程，农田灌溉问题也迎刃而
解。 借力粤桂对口扶贫协作，大
莫村还实施了电力改造等一批
基础设施项目。

如今，村里建起了卫生室、
农家书屋、戏台、篮球场等，村道
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张云河 葛孟超）

天津銮诺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质保金收据， 号码：
0041705，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孔庆章债权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孔庆章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
以及孔庆章与平舆县公共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福安市延福电机有限公司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 59433056.94 元债
权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以及与主债权相关的
保证债权、抵押权、质权等附属权
利（具体债权以宁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6）闽 09 民初 147 号判决书
所确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德分行享有的权利为准）全部依法
转让给孔庆章，孔庆章再次转让给
平舆县公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
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孔庆章
通知该笔债务的担保人艾友泽或
其承继人向平舆县公共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孔庆章

2020年 11月 26日

伪造公司印章公告
重庆嘉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南

京分公司公告： 本公司设立至今，仅
有一枚有效公章，在专职印章保管人
倪美娟处保管，最近有不法分子伪造
本公司印章，进行虚假合同签订。 不
法分子冒用我公司名义、盗用我公司
印章所实施的任何商业经济往来活
动与我公司无关。 若无法确认我公司
公章、合同签订授权的真实性，应及
时和我公司倪美娟（13814858752）联
系，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应及时向公
安机关报案。 特此声明。
重庆嘉宝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李慧（身份证号：120102198807220023）

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于本通知发出之
日即 2020年 11月 20日解除。 解除原因如
下:你在未向单位请假、说明原因的情况下，
自 2020年 10月 23日起，擅自离岗，无故旷
工，距今已超过 5个工作日。 你的行为已严
重违反了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 现公司决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
十九条之规定解除与你的劳动关系。

特此通知。
通知人:天津市南开区

巴思特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0日

遗失声明
嘉维百货有限公司（JAWI�BRIGHT�

Co.,�Ltd.)不慎将正本海运提单遗失（提
单 号 是 ：NBGA88627， 船 名 ：HMM�
ROTTERDAM， 航次：001w， 装货港：
NINGBO� PORT, 卸货港 HAMBURG�
GERMANY，装船日 ：2020.07.13），特此
声明该票全套正本提单作废。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公告

于晓锋: 本院受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执行于晓锋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
0191执 8920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2019)豫 0191执 8920号限制消费令，(2019)
豫 0191 执 8920 号责令履行通知书，(2018)
豫 0191 财保 1993 号民事裁定书、(2020)豫
0191执恢 3525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应自公告期
满后三日内向申请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既不履行义务，本院将
依法对查封的财产进行处分。

2020年 11月 23日

债权转让公告
敬霆书与上海美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签订《债权转让协
议》。 敬霆书将其与陈大鹏之间签订的《借
款函》《借款协议》、2015 年 12 月 12 日签订
的《个人借款合同》、2016年 11月 25日签订
的《借款合同》中所约定的以及广东省广州
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 0104民初 28357
号判决书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受让人上海美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将
债权转让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 请各
债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向上海美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债权转让通知人：上海美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我单位出版的《国际贸易实务》（中国版本图
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156815 号），作者刘
颖（身份证号：371102198312037822），因前期信息
提报有误，致使 CIP 数据中存在“高等学校”“教
材”等字样，经与中国版本图书馆联系，现已无法
修改。 现郑重声明：《国际贸易实务》一书为我单
位出版的学术专著。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声 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吕梁地区农业机械总公司批发中心等 3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3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19,947,580.74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0,770,679.84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9,176,900.90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吕梁地区农业机械总公司批发中心
（承债主体：吕梁市农机总公司） 吕梁 1,253,387.21 253,295.99 1,000,091.22 抵押物为吕梁市农机总公司名下位于柳林县的住宅、商

业出让土地，面积约 1.7万平方米。 存续

2 债权 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 吕梁 2,678,935.41 526,997.60 2,151,937.81 抵押物为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名下位于交城县
天宁街 57号面积约 2400平方米的办公楼 存续

3 债权 山西丰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吕梁 16,015,258.12 9,990,386.25 6,024,871.87

武雪峰、张雪颖、汾阳市利前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
证担保；抵押物为贾鹏程、吕艳丽名下位于汾阳城内文
峰如意小区 5号楼 2单元 401号房产， 面积约 120平方
米。 张海鹏、 张文娟名下位于汾阳城内文峰如意小区 8
号楼 3单元 201号房产，面积约 120平方米。

吊销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省物资贸易中心等 9 户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黑龙江省 / 市境内 9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
币 807,338,032.70�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202,404,870.60�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604,933,162.10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金额、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

效时效内，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
金额可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2 债权 绥芬河市福全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牡丹江市 5,179,719.51 - 5,179,719.51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注销

7 债权 哈尔滨朗威粮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66,828,435.03 42,081,935.07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均吊销 吊销
8 债权 东宁县申宏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牡丹江市 52,206,930.88 20,128,529.31 32,078,401.57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均吊销 吊销

9 债权 七台河市大自然油脂有限公司 七台河市 91,553,701.73 11,144,784.00 80,408,917.73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鸡西市绿然粮
油有限公司吊销，保证人霍文强失联 注销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状况

1 债权 黑龙江省物资贸易中心 哈尔滨市 127,891,749.93 14,025,840.75 113,865,909.18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无保证人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3 债权 黑龙江省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公司 哈尔滨市 65,631,363.67 305,384.73 65,325,978.94
保证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
滨香坊支行已履行完毕全部义务；保证人
哈尔滨永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存续

吊销

5 债权 哈尔滨长行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266,249,438.80 85,316,511.35 180,932,927.4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黑龙江北大荒
麦芽有限公司存续，其他保证人均吊销 吊销

6 债权 哈尔滨长路化工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45,129,086.83 28,041,766.33 抵押物已处置完毕；保证人黑龙江北大荒
麦芽有限公司存续 吊销17,087,320.50

24,746,499.96

4 债权 哈尔滨润通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86,667,606.32 29,650,000.00 57,017,606.32 保证人哈尔滨泰富实业有限公司存续；其
他保证人均注销 注销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乔氏物贸开发有限公司等 4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4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48,994,533.27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1,448,324.75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37,546,208.52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山西乔氏物贸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 26,302,683.71 5,353,323.09 20,949,360.62 山西老区建设有限公司、山西鑫能物贸有限公司、太原市博
慧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2 债权 山西省茂达自动化技术公司 太原 12,766,372.41 3,700,000.00 9,066,372.41 山西宝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3 债权 大同希望学校汽车运输二队 大同 1,320,572.08 0.00 1,320,572.08 大同市矿区永利煤制品厂、大同市矿区永定庄瓦渣沟煤矿提
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注销

4 债权 太原市高科环保锅炉厂有限公司 太原 8,604,905.073 2,395,001.66 6,209,903.41 太原市伊仕丹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在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超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等 2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2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40,290,182.53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4,779,953.29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35,510,229.24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山西超霞汽车租
赁有限公司 太原 17,628,640.83 3,092,943.00 14,535,697.83 山西云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2 债权 山西临汾鹤翔煤
焦有限公司 临汾 22,661,541.7 1,687,010.29 20,974,531.41

山西临汾春秋实业有限公司（原名：临汾市春秋实业有限公司）、山西百成实
业有限公司、临汾市北城镇郭家庄村民委员会、临汾市北城镇郭家庄村经济
合作社、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金星炼铁厂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掖市华裕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5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甘肃省境内 5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36,112,920.44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21,834,197.00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14,278,723.44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张掖市华裕种业
有限责任公司 张掖 12,244,069.47 7,770,000.00 4,474,069.47

张掖市广发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张志年、骞丽、张玉萍、陈国梁、张掖
禾盛蔬菜保鲜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甘州区六畜兴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张掖市元丰有机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无抵质押物

存续

2 债权 甘肃华宇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张掖 9,486,167.65 4,817,887.00 4,668,280.65

张掖市广发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华大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张掖市良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盛世华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张掖市和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雷朝辉、梁晓琴、牛建东、梁志梅
提供保证担保。 无抵质押物

存续

3 债权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绿环
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张掖 3,149,634.77 1,999,766.00 1,149,868.77 张掖市广发投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萧克有、安桂花、阮爱栋、纪丽

霞、萧钠提供保证担保。 无抵质押物 吊销

4 债权 张掖市广源
食品有限公司 张掖 4,348,309.13 2,369,771.00 1,978,538.13 张掖市广发投资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张忠善、田瑜松提供保证担保。

无抵质押物 存续

5 债权 张掖市恒茂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 张掖 6,884,739.42 4,876,773.00 2,007,966.42

张掖市新合作惠农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张掖市甘州区甘俊石料厂、张掖
市甘州区国顺畜禽专业合作社、陈立国、龙玉琴、周顺兵、史爱琴提供保
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太原市高科环保锅炉厂有限公司等 19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19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548,185,808.08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14,748,015.59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433,437,792.45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以

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能
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投资人不得为
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1 债权 太原市高科环保锅炉厂有限公司 太原 8,604,905.073 2,395,001.66 6,209,903.41 太原市伊仕丹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在业

2 债权 山西乔氏物贸开发有限公司 太原 26,302,683.71 5,353,323.09 20,949,360.62 山西老区建设有限公司、山西鑫能物贸有限公司、太原市博慧
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3 债权 山西宏佳源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 28,709,119.15 5,743,403.68 22,965,715.47 山西固邦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金太阳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4 债权 山西省茂达自动化技术公司 太原 12,766,372.41 3,700,000.00 9,066,372.41 山西宝洁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5 债权 山西中贸发进出口公司 太原 14,543,701.93 5,791,733.28 8,751,968.65 太原晋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古交市宏达选矿冶炼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在业

6 债权 山西超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太原 17,628,640.83 3,092,943.00 14,535,697.83 山西云长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7 债权 太原威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 160，294，568.40 29,605,195.81 130,689,372.55
山西越新实业有限公司、 山西向东混凝土有限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太原威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名下房产土地设定抵押，
现抵押物已灭失。

吊销

8 债权 山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太原直属仓库 太原 3,178,236.08 964,949.30 2,213,286.78 山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太原直属仓库以名下房产抵押，

已灭失 在业

10 债权 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 吕梁 2,678,935.41 526,997.60 2,151,937.81 抵押物为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名下位于交城县天宁街
57号面积约 2400平方米的办公楼 存续

12 债权 介休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介休 3,721,852.63 779,636.56 2,942,216.07 介休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存续

13 债权 大同市华鑫活性炭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 35,059,844.47 9,400,000.00 25,659,844.47 大同云冈瑞斯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无抵质押

物 存续

14 债权 大同希望学校汽车运输二队 大同 1,320,572.08 0.00 1,320,572.08 大同市矿区永利煤制品厂、 大同市矿区永定庄瓦渣沟煤矿提
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注销

15 债权 山西佳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 32,105,227.04 9,950,960.03 22,154,267.01 山西浩海工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16 债权 山西省临汾八同百货有限公司 临汾 6,577,662.59 1,400,000.00 5,177,662.59
山西八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八同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山
西八同百货有限公司、山西八同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山西八同
针织用品有限公司、山西八同纸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
抵质押物

吊销

17 债权 山西临汾鹤翔煤焦有限公司 临汾 22,661,541.7 1,687,010.29 20,974,531.41
山西临汾春秋实业有限公司（原名： 临汾市春秋实业有限公
司）、山西百成实业有限公司、临汾市北城镇郭家庄村民委员
会、临汾市北城镇郭家庄村经济合作社、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金
星炼铁厂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18 债权 太原市宏杰瑞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 65,721,578.72 17,962,367.68 47,759,211.04 古交市马兰镇营立煤矿、太原市田旺农产品有限公司、应县长
城园肉乳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19 债权 太原市日日升车城汽车
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太原 31,102,969.96 7,191,297.62 23,911,672.34 山西晋江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
情况

债务人
状况

9 债权
山西东升碳素工业有限公司

（工商登记名称：山西东昇碳素工
业有限公司）

晋中 73,954,008.69 8,949,900.00 65,004,108.69
山西三利碳素有限公司、 山西省祁县华宇碳素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 山西东昇碳素工业有限公司以名下房产及设备抵
押，均已灭失。

吊销

11 债权 吕梁地区农业机械总公司批发中
心（承债主体：吕梁市农机总公司） 吕梁 1,253,387.21 253,295.99 1,000,091.22 抵押物为吕梁市农机总公司名下位于柳林县的住宅、 商业出

让土地，面积约 1.7万平方米。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丰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1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16,015,258.12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9,990,386.25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6,024,871.87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山西丰盛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 吕梁 16,015,258.12 9,990,386.25 6,024,871.87

武雪峰、张雪颖、汾阳市利前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贾鹏程、吕艳丽名下位于汾阳城内文峰如意小区 5号楼 2单元 401号房
产，面积约 120平方米。 张海鹏、张文娟名下位于汾阳城内文峰如意小区 8号楼 3
单元 201号房产，面积约 120平方米。

吊销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 /市境内山西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1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

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295,146,119.48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12,399,999.70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136,118,580.78元,其他费用 48,627,539.00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金额、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

效时效内，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
金额可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为中
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梁飞；电话：13811024660；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截至基准日
其他费用 担保情况 债务人状况

1 债权 山西阳泉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 阳泉 295,146,119.48 112,399,999.70 136,118,580.78 48,627,539.00

阳泉市国有资本运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连带责任保证；
山西阳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的土地设定抵押
担保，以其名下机器设备设定质押担保。

在业（已进入破
产清算程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宏佳源贸易有限公司等 3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3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49,830,483.67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2,935,136.96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36,895,346.71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山西宏佳源贸
易有限公司 太原 28,709,119.15 5,743,403.68 22,965,715.47 山西固邦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金太阳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

抵质押物 吊销

2 债权 山西中贸发
进出口公司 太原 14,543,701.93 5,791,733.28 8,751,968.65 太原晋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古交市宏达选矿冶炼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在业

3 债权 山西省临汾八同
百货有限公司 临汾 6,577,662.59 1,400,000.00 5,177,662.59

山西八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八同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山西八同百货
有限公司、山西八同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山西八同针织用品有限公司、山西
八同纸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太原直属仓库等 5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5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45,892,255.8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11,924,879.45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33,967,376.35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山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
太原直属仓库 太原 3,178,236.08 964,949.30 2,213,286.78 山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太原直属仓库以名

下房产抵押，已灭失 在业

2 债权 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 吕梁 2,678,935.41 526,997.60 2,151,937.81 抵押物为山西省交城县医药药材公司名下位于
交城县天宁街 57号面积约 2400平方米的办公楼 存续

3 债权 吕梁地区农业机械总公司批发中心
（承债主体：吕梁市农机总公司） 吕梁 1,253,387.21 253,295.99 1,000,091.22 抵押物为吕梁市农机总公司名下位于柳林县的

住宅、商业出让土地，面积约 1.7万平方米。 存续

4 债权 介休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介休 3,721,852.63 779,636.56 2,942,216.07 介休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
押物 存续

5 债权 大同市华鑫活性炭（工业）
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 35,059,844.47 9,400,000.00 25,659,844.47 大同云冈瑞斯利陶瓷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无抵质押物 存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太原市宏杰瑞贸易有限公司等 2 户的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为“东方”）拟对以下不良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进行处置：
东方对山西省境内 2户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以下称为“基准日”），标的资产项下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

96,824,548.68元，其中未偿本金人民币 25,153,665.30元，应付未付利息人民币 71,670,883.38元。
标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标的债权项下相关权利是否在有效时效内，

以及债务人、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东方对标的资产未偿本息金额等债权金额仅作一般性描述，该等金额可
能存在计算误差，若标的资产的债权性质、金额与投资者判断及裁决机构认定的最终债权性质、金额存在差别或误差，东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投资人不得
为中国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东方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东方网站 www.coamc.com.cn，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东方联系商洽。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 / 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5个

工作日。 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他相关情况。
联系人：太家琛；电话：13260155636；联系人：王悦；电话：010-66506951；电子邮件：wangyue-dftj@coam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410号；邮编：100033。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082（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6日
附件 标的资产清单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资产
种类 债务人 债务人

所在地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息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

截至基准日
应付未付利息 担保情况 债务人

状况

1 债权 太原市宏杰瑞
贸易有限公司 太原 65,721,578.72 17,962,367.68 47,759,211.04 古交市马兰镇营立煤矿、太原市田旺农产品有限公司、应县

长城园肉乳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2 债权 太原市日日升车城汽车
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太原 31,102,969.96 7,191,297.62 23,911,672.34 山西晋江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抵质押物 吊销


